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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5 月 26 日 13：30；

二、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 1 号南京中心 23 楼多功能厅；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出席人员：2026 年 5 月 2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宣读、审议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 累 积 投 票 议 案

1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5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6 关于董事 2026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非表决事项：听取公司《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投票表决前宣布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五）推选监票人（2 名股东代表）；

（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上述审议议案分项投票表决；

（七）工作人员统计现场表决结果，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八）宣读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2025 年年度股东会闭幕。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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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有关规定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

年度股东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如下提示：

一、董事会在股东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正常程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股东会设立秘书处，负责股东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参加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与会股东应尊重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共同维护股东会的正常秩序。

四、股东在会上有权发言和提问，要求发言的股东请事先在秘书处填写《股东会发言登记表》。股东会

秘书处与主持人视会议的具体情况安排股东发言，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每位股东的发言请

不要超过五分钟，发言内容应当与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相关。

五、本次股东会表决采用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

六、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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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2025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股东会赋予董事会的各项职责，认真贯彻落实股东会各项决议，以

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工作准则，较好地完成公司各项重大决策事项。2025 年，董事会在引领公司战略发

展、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推动规范运营、强化信息披露管理、提升财务运营管控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切实保障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汇报

如下：

一、2025 年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5 年，公司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行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围绕商业百货、养老服务及生物医药等

核心业务板块，持续推进重点项目落地与能力建设，整体经营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商业百货板块坚

持以核心门店为抓手，持续推进焕新升级工程，围绕“中产时尚”定位优化业态结构与消费体验，门店活

力与运营质量不断提升。生物医药板块稳步推进关键里程碑，齐鲁干细胞顺利取得 FACT 认证，应用业务

持续拓展，产品与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普列威项目三期临床已进入随访阶段，药品申报相关工作有序推

进。养老业务方面，海外业务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国内业务加快向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支持型方向转型，

服务能力与业务结构持续优化。通过多业务板块协同推进，公司在夯实经营基础的同时，不断提升整体抗

周期能力与长期发展韧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1 亿元，同比下降 3.39 亿元，同比降幅 5.0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60.76 亿元，占比 95.53%。各个业务板块详细经营情况如下：

（一）现代商业

2025 年，新百中心店稳步推进品牌与场景的焕新工作。全年完成涉调面积达 16,134.30 ㎡，占比为

28.56%，涉调柜位有 123 个，新进品牌 69 个，标杆品牌 20 个。其中，江苏省首店 8 个，南京市首店 4

个。HOF 南京持续聚焦年轻消费群体，积极布局差异化多元业态及品牌矩阵，全年调整面积 2,557 ㎡，占

比 16%，众多主力品牌业绩破千万。

（二）健康养老

2025 年，安康通成功中标 171 个项目，新增河南信阳、陕西宝鸡、湖南永州、安徽池州、安徽六安、

安徽安庆、河北张家口、广西玉林、广西北海、江西鹰潭等多个城市。与此同时，安康通逐步在长护险业

务端发力，新增入围城市 3 个，在注重自身业务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合作力度。禾康持续围绕健

康养老服务链、生态链与价值链建设，致力于为更多长者提供覆盖全面、形式多元、品质可靠的服务。其

中机构养老板块表现突出，全年新增签约及开业项目 15 个，新增床位 800 余张，累计床位 5,000 余张。

长护险业务持续推进，服务网络已覆盖盐城、淮安、南京、重庆、镇江等 8 个城市。

Natali 在保持内部运营稳定的同时，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机会。在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经济压力的双重

压制下，主动承接医疗健康类服务项目。在原有家庭护理（含支持性居住及医疗服务）业务外，国际板块

持续推进“收购与整合”战略，积极推动公司在英国市场的进一步跃升。核心私人付费用户净增加 1,800

余人，新增/升级产品与服务销售约 2,000 笔，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A.S. Nursing 持续强化护理业务与私人付费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联动，在地区冲突及国家保险机构补

贴政策变动的双重挑战下，公司护理业务仍保持稳定增长，2025 年累计提供护理服务时长超过 1,200 万小

时，彰显了强大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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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医疗

报告期内，齐鲁干细胞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优化服务，持续推进脐血多室保存、免疫细胞储存检测等

服务，提升客户体验与忠诚度；优化品牌定位，通过多元营销、公域私域传播及 2025 年行业研讨大会，

强化品牌影响力；狠抓质量，2025 年 2 月完成 FACT 认证，完善质量体系，研发多项产品支撑业务；以

“科研+应用”驱动，深化院企合作，完善细胞供应全流程服务；加大信息化投入，落地子公司信息系

统，布局智能客服；优化职能与绩效，加大博士人才招聘，扩充高层次人才储备；践行社会责任，开展

“火种工程”等公益活动，公益援助金额超千万元；推进多元化发展，打造医学检验平台，推动多家子公

司落地投产，增强核心竞争力。

丹瑞美国重点加强医患教育推广，夯实临床定位与市场认知；提升整体业务服务质量，进一步扩大市

场渗透率，并持续对客户及患者进行了回访；利用自身丰富的细胞治疗运营经验和完善的商业化能力，加

快布局 CDMO 业务；与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达成合作，帮助加州政府推进细胞疗法制造和临床开发；利用

好 PROVENGE 稳定现金流带来的缓冲期，积极打造匹配的免疫治疗产品管线，为未来做准备。丹瑞中国普

列威产品临床 III 期关键性注册研究，目前正处于临床观察期，同时已启动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新药上市许

可（NDA）的相关准备工作。基于丹瑞中国确定的“借助普列威申报上市为契机，通过商业化布局建立复

合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战略规划以及“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执行方针，报告期内公司就细胞治疗药

品商业化生产基地进行了多方选址和项目可行性论证工作。

新健康医院 2025 年完成门急诊量 54 万余人次；出院患者约 5.1 万人次；平均住院日 8.4 天；抢救危

重病人数近 1.54 万人次。医院全年围绕打造优势学专科中心、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全力推进三甲医院建

设以及增强医院影响力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1 亿元，同比降幅 5.0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2 亿元，同比下降了 465.84%。主营业务分行业主要为商业、宾馆餐饮业、健康养老、护理行业（安康

通、Natali 以色列）、专业技术服务和科研服务业（齐鲁干细胞）、医药制造业（世鼎香港）、医疗服务

业（新健康医院）。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如下：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商业 3.31 -15.98

宾馆餐饮业 0.30 -10.20

健康养老、护理行业 22.83 7.25

专业技术服务业 9.48 -18.89

科研服务业 1.81 24.29

医药制造业 13.74 -15.60

医疗服务业 9.31 1.79

三、2025 年董事会主要工作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董事会共召开 9 次会议，会议的召集方式、议事程序、表决方式

和决议内容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具体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决议

1 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

2025 年 3

月 25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美元基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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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 2024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

案》《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2025 年第一

季度报告》《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2024 年度环境、社会

及治理报告》《关于董事 2025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关于高级管理人

员 2025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监

督职责情况报告》《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自查的议案》《估值提升计

划》。

3 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

2025 年 8

月 2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已回购股份的议案》。

4 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

2025 年 8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5 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

2025 年 9

月 22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6 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

2025 年 10

月 29 日

审议通过了：《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7 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

2025 年 11

月 24 日

审议通过了：《资产划转增资子公司的议案》。

8 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

2025 年 11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关于修订<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

案》《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

度>的议案》《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9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2025 年 12

月 17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二）股东会召开情况

2025 年共召开了 3次股东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召集、召开股东会，并有律师出席见证。保证股东在股东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有效行使表决权，确

保所有股东享有平等的地位，充分保障股东应享有的权益。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

行并完成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具体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届次 召开日期 审议议案

1 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25 年 5

月 21 日

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

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关于董事 2025 年薪酬考核

方案的议案》《关于监事 2025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2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5 年 10

月 15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3 202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会

2025 年 12

月 17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6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 4 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

会。报告期内，共召开专门委员会 9 次。各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要求履行职责，有

效促进了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具体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第十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会

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1 审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

2025 年 3 月

17 日

重点汇报沟通了 2024 年财报的重点关注事项、审计预稿至审计委员会第二次讨

论准备工作、年报审议、上传、披露的时间规划。

2 审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报告》《2024 年度审计报告》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的议案》《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2025 年第一季度财

务报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

督职责情况报告》。

3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第一次会

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2025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4 提名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

讨论了换届选举方面的安排。

5 审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

2025 年 8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2025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6 审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

2025 年 10

月 29 日

审议通过了：《2025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7 提名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

2025 年 11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序号 第十一届董

事会专门委

员会会议届

次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1 提名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2025 年 12

月 17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2 审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2025 年 12

月 17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通过参加股东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会议，认真审阅各项议案资

料、表达独立意见以及通过现场工作调研、线上沟通等多种方式勤勉尽责，独立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

积极地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等作用，不断推动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信息披露情况

董事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推进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化，依法合规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在信息披露工作中，公司始终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以及信息披露透明化的原则，保障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充分维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保障股东平等获取公司经营管理等相关信息。

（六）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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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和接听来电、回复公司邮箱等多种途径，认真听取广大投资者关于公司的各

种意见和建议，充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七）内控制度及风险防范情况

公司通过建立一系列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已搭建起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对经营过程中的

各类风险实施有效管理与管控。公司历史上并购重组事项较多，目前业务板块多元，涵盖百货、养老、干

细胞、细胞免疫治疗及医疗服务等领域，下属子公司数量众多且分布于境内外。自第十届董事会上任以

来，在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各业务板块及境内外控股子公司的经营与资产状况，进一步采取积极举措，对

账龄较长的往来款项予以催收清理，持续健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整合各业务板块资源，以保障公司经营

实现长期健康稳健发展。换届选举后，第十一届董事会将持续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完善，强化风险管控，稳

步提质增效，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公司经营保持长期健康稳健发展。

（八）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续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关联交易，督

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各项承诺。公司对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独立

董事已出具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九）内幕信息知情人报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2025 年 3 月修订）及公司《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定期报告等重大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严格管理、及

时登记，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报备。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因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问题或

涉嫌内幕交易被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及行政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构建并完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体系，规范公司运作，健全各项治理制度。公司

董事会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

四、董事会工作展望

2026 年，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发挥公司治理核心作用，坚守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根本原则，恪尽职守、勤勉履职；紧扣公司发展战略，深耕主营业务，着力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持续健全

经营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决策科学规范，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与规范化运作水平。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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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各位股东：

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经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的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披露，具体情况请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全文。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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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经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841,699,238.78 元，202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113,008,487.62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母公

司未分配利润为 288,958,500.60 元。

依据《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相关条款及有关法律法规，鉴于公司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为保证公司稳定发展，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 2025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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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

通过对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名国成）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

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

1、中名国成在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为公司提供 2025 年财务报

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工作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

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中名国成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6 年度审计要求。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中名国成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按不高于市场审计费用之标准与其签订服务合同。

2、中名国成能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相关要求，能很好地配合公司推进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决定继续聘任中名国成为公司 202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026 年的审计费拟按财务报表审计费 292 万元，内控审计费 68万元，总计 360 万元的标准与其签订合

同。2026 年度审计费和内部控制审计费合计金额较 2025 年度保持不变，公司结合市场定价区间及年报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的实际工作量，对相关费用比例进行了重新分配。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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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规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运作，依据相关规则指引，公司对 2025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

情况进行了确认，同时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在与关联方签署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了预计，预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10,585 万元，详见下表：

一、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接受劳务 济南银丰财富酒店有限公司 405,000.00 123,752.40

银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12,000.00 389,741.31

银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75,700.00 44,339.62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37,187,850.00 21,157,480.00

银丰智慧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3,252,000.00 2,525,663.08

济南银丰财富公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20,753.77

山东银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8,000.00 23,853.20

Cordlife Group Limited 85,000.00 73,865.65

银丰（济南）医院有限公司 - 8,007.00

银丰低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 924.53

江苏宏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6,734.75

南京哈哈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700,000.00 4,362,797.40

南京金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00 147,600.00

南京未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960,377.21 9,686,252.97

小计 56,565,927.21 38,571,765.68

提供劳务 吉林省银丰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400.00 4,150.94

江西省银丰鼎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6,050.00 5,518.87

河北银丰鼎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250.00 9,669.81

福建省银丰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12,450.00 11,297.17

河南省银丰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1,800.00 11,132.08

湖北省银丰鼎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0,350.00 36,792.45

黑龙江省恒生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60,300.00 56,886.79

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96,200.00 89,669.81

陕西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335,300.00 316,179.25

湖南省生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

江苏银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100.00 1,981.13

山东省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486,000.00 8,908,571.32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98,000.00 80,874.16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8,318,295.77 8,921,787.91

小计 18,484,495.77 18,454,511.69

采购商品 山东省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19,245.36

徐州三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100,000.00 2,292,260.87

南京哈哈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0.00 1,853,375.55

北京哈哈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0 -

南京多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750,275.86

南京美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318,389.00

晟拓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000,000.00 308,660.00

南京晟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00 677,480.30

伯克司通（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1,500.00

南京特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1,297,987.00

南京晟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312,078.56

徐州伟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0,000.00 1,845,534.30

徐州强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00.00 12,588,408.08

徐州启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500,000.00 1,295,1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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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优立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500,000.00 2,159,402.90

徐州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500,000.00 3,602,841.48

徐州朗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00,000.00 3,057,292.66

徐州博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00,000.00 3,488,488.30

徐州欧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500,000.00 1,075,867.00

徐州欧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97,243.40

银丰低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 917,110.00

小计 76,100,000.00 39,558,580.37

销售产

品、商品

银丰智慧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 690,265.48

麦考林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130,000.00 -

南京三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70,000.00 -

江苏宏图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25,100.00

江苏宏图高科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 25,100.00

宏图光电线缆（无锡）有限公司 - 24,692.65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 35,907.00 36,060.00

小计 335,907.00 801,218.13

其他与日

常经营相

关的流入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9,900.00 13,150.00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40,000.00 508,853.28

济南银丰财富酒店有限公司 1,394,921.67 -

小计 1,854,821.67 522,003.28

其他与日

常经营相

关的流出

江苏宏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635,700.00 6,635,700.00

南京团结企业有限公司 3,150,000.00 2,950,000.00

南京富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34,685.71 -

南京万商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30,350.00 41,210.55

小计 10,050,735.71 9,626,910.55

合计 163,391,887.36 107,534,989.70

二、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度预计金额 2025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接受劳务 济南银丰财富酒店有限公司 205,000.00 123,752.40

银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73,800.00 389,741.31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1,037,200.00 21,157,480.00

银丰智慧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832,000.00 2,525,663.08

济南银丰财富公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20,753.77

山东银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6,000.00 23,853.20

Cordlife Group Limited 1,000,000.00 73,865.65

江苏宏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 6,734.75

南京哈哈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0 4,362,797.40

南京未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760,377.21 9,686,252.97

南京金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00 147,600.00

小计 40,631,377.21 38,518,494.53

提供劳务 吉林省银丰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400.00 4,150.94

江西省银丰鼎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850.00 5,518.87

河北银丰鼎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250.00 9,669.81

福建省银丰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11,975.00 11,297.17

河南省银丰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1,800.00 11,132.08

湖北省银丰鼎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9,000.00 36,792.45

黑龙江省恒生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60,300.00 56,886.79

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95,050.00 89,669.81

陕西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335,150.00 316,179.25

湖南省生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

江苏银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100.00 1,981.13

山东省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950,000.00 8,908,571.32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9,623,773.89 8,921,787.91

小计 21,152,648.89 18,373,637.53

采购商品 山东省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 19,245.36

南京哈哈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0 1,853,375.55

北京哈哈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

南京多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750,275.86

南京美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318,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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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拓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00,000.00 308,660.00

南京特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1,297,987.00

南京晟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677,480.30

南京晟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312,078.56

徐州三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0,000.00 2,292,260.87

徐州伟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00,000.00 1,845,534.30

徐州强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00.00 12,588,408.08

徐州启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00.00 1,295,139.75

徐州优立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00.00 2,159,402.90

徐州博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500,000.00 3,602,841.48

徐州朗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00,000.00 3,057,292.66

徐州博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00,000.00 3,488,488.30

徐州欧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0,000.00 1,075,867.00

徐州欧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0,000.00 1,697,243.40

小计 34,020,000.00 38,639,970.37

其他与日

常经营相

关的流入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4,859.50 13,150.00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34,016.00 508,853.28

小计 448,875.50 522,003.28

其他与日

常经营相

关的流出

南京团结企业有限公司 2,800,000.00 2,950,000.00

南京富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34,685.71 -

南京万商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30,200.00 41,210.55

江苏宏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635,700.00 6,635,700.00

小计 9,600,585.71 9,626,910.55

合计 105,853,487.30 105,681,016.26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其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

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

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定价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确定出公平、合理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与生产、科研等日常经营相关的，对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的有序开展具有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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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董事 2026 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提出建议，制定《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对象与期限

1、适用对象：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的董事

2、适用期限：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2026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1、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在公司执行具体管理职能的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执行的具体职务、岗位领

取相应的薪酬，薪酬由固定薪酬和绩效奖金构成。固定薪酬是年度的基本报酬，按月领取；绩效奖金按照

公司的经营规模、效益、考核等情况确定，并根据个人职责、岗位价值及能力确定分配方案。

2、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津贴为 15 万元/年（税前），按年度领取。

三、2025 年度董事薪酬情况

具体薪酬情况详见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 公司治理、环境和社会”之“三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综合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成果，薪酬标准合理。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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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拟制定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具体制度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

京新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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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表决事项：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王德瑞-届满离任）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王德瑞严格遵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

定，谨慎、认真、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行使相应的权利。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参加董事会和专门委

员会等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议案，详细了解公司重大事项和经营管理状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和独立作用，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客观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现将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十一届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

的规定。

2、独立董事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报告期内，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张轩、生德伟、高凤勇、苏冰、袁千惠

审计委员会：王德瑞（主任委员）、生德伟、高凤勇、王建文、苏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王德瑞、高凤勇、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高凤勇（主任委员）、王德瑞、蔡邕

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袁千惠、张轩、唐志清、曹健

审计委员会：贺伊琦（主任委员）、蔡邕、王建文、曹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贺伊琦、曹健、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曹健（主任委员）、王建文、蔡邕

报告期内，本人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

员。

3、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王德瑞，男，1959 年出生，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民盟盟

员。1980 年参加工作，历任吴江市黎里镇油米厂员工，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副经理、吴江分所所

长，苏州华瑞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所长，本公司第九、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苏州华瑞咨询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自查，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

职，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以上或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且无重大业务往来或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本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在履职中保持客观、独立的专

业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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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9 次董事会，3 次股东会，本人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会情况 备注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出席股东会

次数

是否出席年

度股东会

王德瑞 8 1 7 0 否 离任

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在审议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尤其是重大事项时，与公司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

通，细致研读相关资料，认真审议每项议案，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客观、独立、

审慎地行使独立董事权利，以此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报告期内，不存在无故缺席、连续两次不亲

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2、独立董事对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利润分配、公司定期报告、关联交易、投资决策、换届

选举、制度修订、日常工作决策等事项。本人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网络对公司的相

关报道，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通过会议审议和讨论，对公司投资美元基金等项目进

行详细审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项目实施进度进行及时了解，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报告期内，本人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发表了专业意见和建议。

3、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5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审计委员会等专门会议，均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在审议

及决策董事会的相关重大事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效率。本人认为，各次专

门委员会的召集、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事项的决策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与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会计师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

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计划、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点进行了全面

沟通。认真听取了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安排情况，就审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和情况进行

了了解，并审阅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总体审计计划，以充分保证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真实、准确、完

整。

5、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及现场工作情况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交流，及时汇报公司经营及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征求、听取

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充分保证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公司相关人员能够做到积极配合，保障独立董事独立

行使职权，为独立董事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大力支持。报告期内，本人通过现场办公、参加公司董事

会等各类会议，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相关工作人员展开充分的沟通交流，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公司业务、

财务、法律等经营及规范运作情况，督促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交流，同时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及

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积极促进公司治理与管理水平提升。

三、2025 年重点关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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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情况。本人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要求，

对公司提出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否必要、客观、是否对公司有利、定价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等方面做出判断，并依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审核，并继续提出适当降低关联交易的建议与要求。报告期内，

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关程序，经审查，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收购的情

形。

3、选举董事及薪酬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董事、独立董事选举程序，认真核查经提名的候选

人其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公司能严格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有关考核激励的规定执行，

薪酬的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对外投资情况。2025 年，公司批准滚动使用闲置资金购买了中短期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

的理财产品。这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且公司已履行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授权事项相应的决策程序。

5、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公司对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曾做出的承诺做了认真梳理，报告期内，

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变更或豁免承诺的情形，公司及股东的各项承诺均得以严格遵守，未出现违反股份减

持、同业竞争等相关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能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督促相关承诺方的承诺事项履行。

6、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相关制

度规定，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披露，并履行合法的审批、报送程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聘任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本人对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做了审核，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的年报审计服务工作中认真履行审计职责，遵守相关职业道德

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了执业过程中获知信息的保密义务，聘用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8、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审批

程序合法合规。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9、其他事项

（1）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四、2025 年度总体评价

2025 年，本人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充

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密切关注公司治理运作和经营决策情况，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保持良

好高效沟通，有效推动公司科学决策水平持续提升，切实维护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履职期间，公司

董事会、管理层及各相关部门给予本人充分配合与大力支持，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环境，在

此致以诚挚感谢。祝愿公司在未来的经营发展中持续规范运作，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

值。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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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高凤勇-届满离任）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高凤勇严格遵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

定，谨慎、认真、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行使相应的权利。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参加董事会和专门委

员会等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议案，详细了解公司重大事项和经营管理状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和独立作用，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客观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现将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十一届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

的规定。

2、独立董事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报告期内，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张轩、生德伟、高凤勇、苏冰、袁千惠

审计委员会：王德瑞（主任委员）、生德伟、高凤勇、王建文、苏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王德瑞、高凤勇、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高凤勇（主任委员）、王德瑞、蔡邕

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袁千惠、张轩、唐志清、曹健

审计委员会：贺伊琦（主任委员）、蔡邕、王建文、曹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贺伊琦、曹健、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曹健（主任委员）、王建文、蔡邕

报告期内，本人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高凤勇，男，1970 年出生，南开大学金融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投资银行、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百瑞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九、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上海滦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专业硕士导师。

4、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自查，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

职，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以上或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且无重大业务往来或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本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在履职中保持客观、独立的专

业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1、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9 次董事会，3 次股东会，本人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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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会情况 备注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出席股东会

次数

是否出席年

度股东会

高凤勇 8 1 7 0 否 离任

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在审议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尤其是重大事项时，与公司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

通，细致研读相关资料，认真审议每项议案，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客观、独立、

审慎地行使独立董事权利，以此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报告期内，不存在无故缺席、连续两次不亲

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2、独立董事对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利润分配、公司定期报告、关联交易、投资决策、换届

选举、制度修订、日常工作决策等事项。本人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网络对公司的相

关报道，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通过会议审议和讨论，对公司投资美元基金等项目进

行详细审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项目实施进度进行及时了解，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报告期内，本人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发表了专业意见和建议。

3、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5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审计委员会等专门会议，均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在审议

及决策董事会的相关重大事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效率。本人认为，各次专

门委员会的召集、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事项的决策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就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资格进行了有效的

审核。

4、与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和会计师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

计划、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点进行了全面沟通。认真听取了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安排情况，就审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和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审阅财务报表及

内部控制审计总体审计计划，以充分保证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5、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及现场工作情况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交流，及时汇报公司经营及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征求、听取

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充分保证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公司相关人员能够做到积极配合，保障独立董事独立

行使职权，为独立董事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大力支持。报告期内，本人通过现场办公，参加公司董事

会等各类会议，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相关工作人员展开充分的沟通交流，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公司业务、

财务、法律等经营及规范运作情况，督促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交流，同时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及

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积极促进公司治理与管理水平提升。

三、2025 年重点关注事项

1、关联交易情况。本人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要求，

对公司提出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否必要、客观、是否对公司有利、定价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等方面做出判断，并依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审核，并继续提出适当降低关联交易的建议与要求。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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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关程序，经审查，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收购的情

形。

3、选举董事及薪酬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董事、独立董事选举程序，认真核查经提名的候选

人其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公司能严格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有关考核激励的规定执行，

薪酬的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对外投资情况。2025 年，公司批准滚动使用闲置资金购买了中短期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

的理财产品。这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且公司已履行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授权事项相应的决策程序。

5、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公司对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曾做出的承诺做了认真梳理，报告期内，

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变更或豁免承诺的情形，公司及股东的各项承诺均得以严格遵守，未出现违反股份减

持、同业竞争等相关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能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督促相关承诺方的承诺事项履行。

6、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相关制

度规定，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披露，并履行合法的审批、报送程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聘任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本人对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做了审核，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的年报审计服务工作中认真履行审计职责，遵守相关职业道德

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了执业过程中获知信息的保密义务，聘用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8、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审批

程序合法合规。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9、其他事项

（1）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四、2025 年度总体评价

2025 年，本人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充

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密切关注公司治理运作和经营决策情况，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保持良

好高效沟通，有效推动公司科学决策水平持续提升，切实维护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履职期间，公司

董事会、管理层及各相关部门给予本人充分配合与大力支持，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环境，在

此致以诚挚感谢。祝愿公司在未来的经营发展中持续规范运作，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

值。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高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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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苏冰-届满离任）

作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苏冰严格遵照《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谨慎、认真、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行使相应的权

利。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参加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等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议案，详细了解公司重大

事项和经营管理状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独立作用，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客观意

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十一届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

的规定。

2、独立董事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报告期内，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张轩、生德伟、高凤勇、苏冰、袁千惠

审计委员会：王德瑞（主任委员）、生德伟、高凤勇、王建文、苏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王德瑞、高凤勇、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高凤勇（主任委员）、王德瑞、蔡邕

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袁千惠、张轩、唐志清、曹健

审计委员会：贺伊琦（主任委员）、蔡邕、王建文、曹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贺伊琦、曹健、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曹健（主任委员）、王建文、蔡邕

报告期内，本人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3、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苏冰，男，1963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第八批国家“创新人才”。198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细胞生

物学专业学士学位；1987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91 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实验病理学博士

学位。1991-1995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2006 年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健

康科学中心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95-2006 年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助理教授、副

教授（Tenure）、教授（Tenure）；2004-2006 年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癌症免疫研究中

心蛋白化学核心实验室主任；2006-2014 年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副教授（Tenure）。2015 年任美国耶鲁

大学医学院免疫生物学系客座教授，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耶鲁大学免疫代谢研究院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苏州思萃免疫技术研究所有限公

司董事长。

4、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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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自查，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

职，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以上或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且无重大业务往来或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本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在履职中保持客观、独立的专

业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1、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9 次董事会，3 次股东会，本人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会情况 备注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委托出席 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出席股东会

次数

是否出席年

度股东会

苏 冰 8 1 7 0 否 离任

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在审议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尤其是重大事项时，与公司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

通，细致研读相关资料，认真审议每项议案，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客观、独立、

审慎地行使独立董事权利，以此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报告期内，不存在无故缺席、连续两次不亲

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2、独立董事对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利润分配、公司定期报告、关联交易、投资决策、换届

选举、制度修订、日常工作决策等事项。本人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网络对公司的相

关报道，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通过会议审议和讨论，对公司投资美元基金等项目进

行详细审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项目实施进度进行及时了解，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报告期内，本人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发表了专业意见和建议。

3、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5 年度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与审计委员会会议，均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

生。本人认为，各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事项的决策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和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与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和会计师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

计划、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点进行了全面沟通。认真听取了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安排情况，就审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和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审阅财务报表及

内部控制审计总体审计计划，以充分保证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5、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及现场工作情况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交流，及时汇报公司经营及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征求、听取

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充分保证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公司相关人员能够做到积极配合，保障独立董事独立

行使职权，为独立董事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大力支持。报告期内，本人通过现场办公，参加公司董事

会等各类会议，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相关工作人员展开充分的沟通交流，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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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法律等经营及规范运作情况，督促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交流，同时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及

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积极促进公司治理与管理水平提升。

三、2025 年重点关注事项

1、关联交易情况。本人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要求，

对公司提出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否必要、客观、是否对公司有利、定价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等方面做出判断，并依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审核。报告期内，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关程

序，经审查，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收购的情

形。

3、选举董事及薪酬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董事、独立董事选举程序，认真核查经提名的候选

人其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公司能严格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有关考核激励的规定执行，

薪酬的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对外投资情况。2025 年，公司批准滚动使用闲置资金购买了中短期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

的理财产品。这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且公司已履行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授权事项相应的决策程序。

5、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公司对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曾做出的承诺做了认真梳理，报告期内，

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变更或豁免承诺的情形，公司及股东的各项承诺均得以严格遵守，未出现违反股份减

持、同业竞争等相关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能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督促相关承诺方的承诺事项履行。

6、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相关制

度规定，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披露，并履行合法的审批、报送程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聘任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本人对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做了审核，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的年报审计服务工作中认真履行审计职责，遵守相关职业道德

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了执业过程中获知信息的保密义务，聘用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8、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审批

程序合法合规。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9、其他事项

（1）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四、2025 年度总体评价

2025 年，本人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充

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密切关注公司治理运作和经营决策情况，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保持良

好高效沟通，有效推动公司科学决策水平持续提升，切实维护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履职期间，公司

董事会、管理层及各相关部门给予本人充分配合与大力支持，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环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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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以诚挚感谢。祝愿公司在未来的经营发展中持续规范运作，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

值。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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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王建文）

作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王建文严格遵照《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谨慎、认真、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行使相应的

权利。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参加股东会、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等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议案，详细了

解公司重大事项和经营管理状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独立作用，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客观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

报告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第十一届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均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

度的规定。

2、独立董事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报告期内，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张轩、生德伟、高凤勇、苏冰、袁千惠

审计委员会：王德瑞（主任委员）、生德伟、高凤勇、王建文、苏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王德瑞、高凤勇、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高凤勇（主任委员）、王德瑞、蔡邕

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袁千惠、张轩、唐志清、曹健

审计委员会：贺伊琦（主任委员）、蔡邕、王建文、曹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贺伊琦、曹健、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曹健（主任委员）、王建文、蔡邕

报告期内，本人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担任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3、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王建文，男，1974 年生，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竞争政策与企业合规研究中心

主任，南京大学商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民商法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公

司法。1998 年 8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教于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2006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教于河海大

学法学院，期间于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副院长；2016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任教于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期间于 2016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任院长；2021 年 5 月至今任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目前担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法

学会互联网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先后兼任中共江苏省委法律专家库成员（2017 年至 2023 年），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决策咨询专家（2018 年至 2023 年），江苏省政协法律顾问（2019 年至今），江苏省法官检

察官遴选委员会非常任委员（2020 年至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咨询专家（2020 年至今），南京

市秦淮区委法律顾问（2017 年至 2023 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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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熟非凡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4、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自查，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

职，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以上或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且无重大业务往来或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本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在履职中保持客观、独立的专

业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1、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9 次董事会，3 次股东会，本人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会情况 备注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出席股东会

次数

是否出席年

度股东会

王建文 9 2 7 2 否 现任

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在审议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尤其是重大事项时，与公司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

通，细致研读相关资料，认真审议每项议案，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客观、独立、

审慎地行使独立董事权利，以此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报告期内，不存在无故缺席、连续两次不亲

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2、独立董事对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利润分配、公司定期报告、关联交易、投资决策、换届

选举、制度修订、日常工作决策等事项。本人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网络对公司的相

关报道，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通过会议审议和讨论，对公司投资美元基金等项目进

行详细审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项目实施进度进行及时了解，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报告期内，本人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发表了专业意见和建议。

3、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5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会议等专门会议，均未有无故

缺席的情况发生。在审议及决策董事会的相关重大事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司董事会的决策

效率。本人认为，各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事项的决策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和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与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和会计师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

计划、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点进行了全面沟通。认真听取了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安排情况，就审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和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审阅财务报表及

内部控制审计总体审计计划，以充分保证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5、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及现场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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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交流，及时汇报公司经营及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征求、听取

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充分保证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公司相关人员能够做到积极配合，保障独立董事独立

行使职权，为独立董事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大力支持。报告期内，本人通过现场办公，参加公司股东

会、董事会等各类会议，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相关工作人员展开充分的沟通交流，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公

司业务、财务、法律等经营及规范运作情况，督促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交流，同时持续关注外

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积极促进公司治理与管理水平提升。

三、2025 年重点关注事项

1、关联交易情况。本人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要求，

对公司提出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否必要、客观、是否对公司有利、定价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等方面做出判断，并依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审核。报告期内，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关程

序，经审查，公司与大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收购的情

形。

3、选举董事及薪酬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董事、独立董事选举程序，认真核查经提名的候选

人其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公司能严格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有关考核激励的规定执行，

薪酬的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对外投资情况。2025 年，公司批准滚动使用闲置资金购买了中短期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

的理财产品。这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且公司已履行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授权事项相应的决策程序。

5、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公司对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曾做出的承诺做了认真梳理，报告期内，

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变更或豁免承诺的情形，公司及股东的各项承诺均得以严格遵守，未出现违反股份减

持、同业竞争等相关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能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督促相关承诺方的承诺事项履行。

6、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相关制

度规定，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披露，并履行合法的审批、报送程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聘任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本人对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做了审核，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的年报审计服务工作中认真履行审计职责，遵守相关职业道德

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了执业过程中获知信息的保密义务，聘用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8、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审批

程序合法合规。公司 2024 年利润分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9、其他事项

（1）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报告期内，没有独立董事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四、2025 年度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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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本人严格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勤勉履

职、恪尽职守，发挥独立董事应有作用，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期间密切关注公司治理运行

及经营决策事项，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保持良好且高效的沟通，有效推动公司科学决策水平持

续提升。

2026 年，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以高度

负责的态度勤勉履职、切实发挥独立董事在专业建议、风险把控与合规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持续关注公

司治理、内部管理及经营决策，加强与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沟通协作，以专业意见优化决策、提升运营管理

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建文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30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曹健）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曹健严格遵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

谨慎、认真、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行使相应的权利。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参加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

等相关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独立作用，对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审议的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客观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人员情况

第十一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均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独立董事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报告期末， 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袁千惠、张轩、唐志清、曹健

审计委员会：贺伊琦（主任委员）、蔡邕、王建文、曹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贺伊琦、曹健、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曹健（主任委员）、王建文、蔡邕

202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本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同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本人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

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

3、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曹健，男，1963 年出生，博士，教授。曾先后担任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导师学

院副院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人文学部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等。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自查，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

职，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以上或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且无重大业务往来或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本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在履职中保持客观、独立的专

业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1、会议出席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会情况 备注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出席股东会

次数

是否出席年

度股东会

曹健 1 1 0 1 否 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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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在审议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时，与公司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通，细致研读相关

资料，认真审议每项议案，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客观、独立、审慎地行使独立董

事权利，以此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

报告期内，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2、独立董事对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本人通过电

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认真了解公司相关业务

及各位候选人的履历、背景、专业知识与经验，为公司董事会做出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5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计委员会会议等专门会议，均未有无故缺

席的情况发生。在审议及决策董事会的相关重大事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效

率。本人认为，各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事项的决策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和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2025 年重点关注事项

1、聘任公司总裁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 年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本人作为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公司拟聘任总裁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和职业素养进

行了审查。经核查认为：相关人员均符合拟担任职务的任职要求，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

资历，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本次提名程序规范，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本人作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对公司拟聘任财务总监的任

职资格和能力进行审查。经核查认为：候选人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3、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

和能力进行审查。经核查认为：候选人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四、2025 年度总体评价

2025 年，本人严格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勤勉履

职、恪尽职守，发挥独立董事应有作用，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2026 年，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以高度

负责的态度勤勉履职、切实发挥独立董事在专业建议、风险把控与合规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持续关注公

司治理、内部管理及经营决策，加强与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沟通协作，以专业意见优化决策、提升运营管理

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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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贺伊琦）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贺伊琦严格遵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

定，谨慎、认真、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行使相应的权利。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参加董事会和专门委

员会等相关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独立作用，对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审

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客观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人员情况

第十一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均占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独立董事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情况

报告期末，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蔡邕（主任委员）、袁千惠、张轩、唐志清、曹健

审计委员会：贺伊琦（主任委员）、蔡邕、王建文、曹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建文（主任委员）、贺伊琦、曹健、蔡邕、唐志清

提名委员会：曹健（主任委员）、王建文、蔡邕

202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本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同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本人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贺伊琦，女，1980 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财务管理博士，南京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英国 University

of Exeter 公派访问学者,江苏科教系统五一巾帼标兵。曾任大连世贸大厦有限公司主管会计，东北财经大

学津桥商学院会计教研室主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会计系主任等职务。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副教授、会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

任、提名委员会委员，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自查，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

职，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以上或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且无重大业务往来或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本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在履职中保持客观、独立的专

业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1、会议出席情况

本人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会情况 备注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出席股东会

次数

是否出席年

度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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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伊琦 1 1 0 1 否 现任

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在审议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时，与公司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通，细致研读相关

资料，认真审议每项议案，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客观、独立、审慎地行使独立董

事权利，以此保障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

报告期内，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2、独立董事对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本人通过电

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认真了解公司相关业务

及各位候选人的履历、背景、专业知识与经验，为公司董事会做出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5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审计委员会会议，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在审议及决策董

事会的相关重大事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效率。本人认为，专门委员会的召

集、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相关事项的决策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2025 年重点关注事项

1、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本人作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公司拟聘任财务总监

的任职资格和能力进行审查。经核查认为：候选人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2、聘任公司总裁、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关于聘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聘任总裁、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

表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和职业素养进行了审查。经核查认为：相关人员均符合拟担任职务的

任职要求，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本次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2025 年度总体评价

2025 年，本人严格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勤勉履

职、恪尽职守，发挥独立董事应有作用，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2026 年，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以高度

负责的态度勤勉履职、切实发挥独立董事在专业建议、风险把控与合规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持续关注公

司治理、内部管理及经营决策，加强与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沟通协作，以专业意见优化决策、提升运营管理

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贺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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